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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闽清县锦丰农牧有限公司
	2025年7月22日，我局执法人员在该公司干粪堆场进行检查发现该干粪堆场地面东南侧设置有一条导流沟，与地面下铺设的黑色波纹管连通，再连接至一根白色PVC管，该白色PVC管通向位于原规范化排放口处的水泥硬化废水收集池（长6m*宽4m*高1.5m)。废水收集池内的废水通过一根直径75毫米的白色PVC管道引至旁边的大储液池，该PVC管进口设置在原规范化排放口出口处，预埋在水泥池壁内，引至收集池池壁外侧后通过直角弯头拐向储液池方向。现场检查时，地面有渗滤液，导流沟内积有少量渗滤液，未形成径流。执法人员发现在原规范化排放口出口处的白色PVC管道直角连接弯头处已变形且有灼烧痕迹，PVC管道变形处底部有一条长约5厘米的裂缝，该裂缝处可见有少量污水流出排入下方雨水池（面积约9平方米），部分污水通过该白色PVC管道流向储液池。现场检查时正在下雨，该处地面地势低洼，汇集有较多雨水，该雨水经储液池旁北侧的雨水沟末端底部埋的直径50毫米的黑色PE管道汇入该储液池东南侧的总雨水沟，雨水池还设置1个抽水泵，用于排放雨水。我局执法人员分别在上述原规范化排放口下方雨水池、原规范化排放口下方雨水池50毫米PE黑色管道出口、原规范化排放口出口PVC管泄漏处各采集1个水样。该公司原规范化排放口出口处的白色PVC管道变形处底部裂缝少量污水流出排入下方雨水池的行为涉嫌未采取有效措施导致畜禽养殖废弃物渗出。（从事畜禽养殖活动或者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活动，未采取有效措施，导致畜禽养殖废弃物渗出、泄漏案）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四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七条
	0.82
	闽榕梅生态罚决〔2025〕00013号
	福州市闽清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

	2
	福建康嘉食品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0日，我局执法人员对福建康嘉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进行现场检查。该屠宰场设置有1#厂房生猪待宰栏车间、2#厂房牛羊待宰栏车间，待宰栏车间配套有集气管道，待宰栏猪牛羊产生的臭气经集气管道收集后进入臭气处理设施（UV除味净化器和生物除臭设备）除臭后经由15米高排气筒排放。现场检查时，该屠宰场未进行屠宰作业，猪待宰栏车间约有50头生猪，羊待宰栏车间约有240只，废水生化处理设施正在运行，废水总排口未见废水排放。执法人员检查该公司待宰栏车间臭气处理设施时，发现该公司臭气处理设施未运行，生物除臭设备喷淋塔碱液循环槽只有底部有少量清澈液体，喷淋塔碱液循环槽配套的抽水泵未运行，UV除味净化器开关按钮指示灯均未亮，处于未启动状态。现场工作人员开启臭气处理设施开关，臭气处理设施仍未启动。该公司现场废气治理设施无法启动的行为涉嫌污染防治设施损坏未及时修复。（涉嫌污染防治设施损坏未及时修复案）
	《福建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七十三条
	2
	闽榕梅生态罚决〔2025〕00018号
	福州市闽清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

	3
	闽清县锦丰农牧有限公司
	2025年8月18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已清栏。执法人员对该公司曝气池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公司曝气池与淤泥收集池之间的土路上横放着一根直径约75厘米白色布式软管，管口位于土路中间地面，管口及软管周边有黑色淤泥流淌，淤泥收集池边缘可见有淤泥流淌痕迹，现场可见淤泥顺着土路由北向南流淌至养殖场大门口的空地上，流淌距离约110米，流淌过的面积约150平方米，在距离大门口约8米处淤泥流淌处末端可见有黄土围堵。在大门口彩钢围挡旁的雨水沟发现有少量淤泥流淌至雨水沟，地面上淤泥呈粘稠状态已停止流动。顺着软管溯源至曝气池，发现该软管进口与安装在曝气设施中的二沉池抽水泵连接，流淌到土路的淤泥为二沉池底部沉积的污泥。该曝气池西侧下方有一根软管连接PVC管，该PVC管出口处有淤泥流淌痕迹，沿着该PVC管溯源，该PVC管连接的软管的进口处属于断开状态，无淤泥痕迹。查看该公司视频监控录像，视频内容显示上午8点14分淤泥流淌至大门口内土路，8点30分流淌至大门口外空地，管理人员此时发现后召集工人对淤泥进行围堵并清理。我局环境监测人员在该公司大门口西侧淤泥流淌雨水沟处的上游、下游处各采集1个水样。该公司与二沉池抽水泵连接的软管在将二沉池底部淤泥抽到淤泥收集池的过程中甩到路上导致二沉池底部淤泥泄露的行为涉嫌未采取有效措施导致畜禽养殖废弃物泄漏。（涉嫌从事畜禽养殖活动或者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活动，未采取有效措施，导致畜禽养殖废弃物渗出、泄漏案）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四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七条
	0.82
	闽榕梅生态罚决〔2025〕00017号
	福州市闽清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

	4
	闽清信达陶瓷有限公司
	2025年9月5日，我局执法人员在该公司球磨车间检查时，发现5号球磨、7号球磨上方进水口放置的塑料软管出水口有呈红褐色水流出至下方球磨，球磨车间地面的污水收集沟有红褐色水正在流动，该红褐色水通过污水收集沟流至污水收集池。现场检查时，该公司球磨车间仍在生产运作。我局工作人员分别于该公司5号球磨上方进水口、7号球磨上方进水口、球磨车间地面收集沟、球磨车间过筛末端出水口各采集一个水样。根据福州市闽清环境监测站2025年09月15日出具的监测报告（编号：梅环监测【2025】水字第070号）显示，2025年9月5日该公司5号球磨上方进水口、7号球磨上方进水口及球磨车间地面收集沟水样中挥发酚浓度分别为437毫克/升、409毫克/升、148毫克/升,上述水样均严重超过《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规定的排放限值（0.5mg/L），球磨车间过筛末端出水口水样因呈泥浆状无法监测，证明该公司存在含酚废水回用于下球磨的行为。（违反排污许可证规定，将含酚废水回用于球磨案）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
	4.8
	闽榕梅生态罚决〔2025〕00019号
	福州市闽清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

	5
	 闽清县昌丰农牧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1日，执法人员对该公司猪舍及污水收集管道进行检查，发现该公司2号收集中转池靠下方竹林一侧墙壁有污水溢流痕迹，墙角低洼处有污水残留，下方竹林有污水流淌痕迹。现场要求该公司工作人员将2号收集中转池连接至总污水收集池的管道进口拆下来，该公司工作人员拆下来后该管道进口处未见污水流出，在该公司工作人员将管道接回原位后，该公司工作人员对该管道连接处进行疏通时，可见2号收集中转池污水水位正在下降。执法人员沿着2号收集中转池溢流痕迹排查，发现该2号收集中转池溢流出来的污水顺着竹林流到下方溪白线公路旁雨水沟，顺着山一侧的雨水沟流至213省道与溪白线交叉处涵洞，通过涵洞流至路外侧涵洞出口，进而淤积在与渠道接壤的低洼处，未发现流到渠道内。我局环境监测人员在该公司下方路边雨水沟、下方雨水沟涵洞出口、下方雨水沟涵洞下方渠道接壤低洼处各采集一个水样，我局工作人员在该公司2号收集中转池墙角低洼处采集一个水样。根据2025年09月17日福州市闽清环境监测站出具的监测报告（编号：梅环监测【2025】水字第073号）显示，2号收集中转池墙角低洼处化学需氧量7.12*103mg/L、总磷68.8mg/L、氨氮763mg/L，下方路边雨水沟化学需氧量5.27*103mg/L、总磷40.4mg/L、氨氮453mg/L，下方雨水沟涵洞出口化学需氧量5.52*103mg/L、总磷38.7mg/L、氨氮458mg/L，、下方雨水沟涵洞下方渠道接壤低洼处化学需氧量5.12*103mg/L、总磷35.9mg/L、氨氮463mg/L,均超过《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表5规定的化学需氧量400mg/L、总磷8mg/L、氨氮80mg/L的排放限值。该公司2号收集中转池因管道堵住导致污水溢流的行为涉嫌未采取有效措施导致畜禽养殖废弃物泄漏。 （涉嫌从事畜禽养殖活动或者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活动，未采取有效措施，导致畜禽养殖废弃物渗出、泄漏案）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四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七条
	1.1
	闽榕梅生态罚决〔2025〕00020号
	福州市闽清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

	6
	福州昌立工艺品实业有限公司
	2025年8月19日，福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对福州昌立工艺品实业有限公司开展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存在将危险废物混入纸箱等非危险废物中贮存，以及未按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的环境违法行为。该公司授权谢能文配合调查。8月25日，福州市闽清生态环境局对谢能文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笔录。谢能文陈述，该公司设有喷漆工艺，喷漆过程产生油漆渣等危险废物，年使用油漆与水性漆比例约为55%和45%，去年油漆使用量约2吨，今年截至目前使用油漆300-400公斤。8月19日检查当天，企业已对危险废物与非危险废物进行区分，其中废纸箱等非危险废物约200多斤，油漆渣等危险废物约几十斤，并已将危险废物转移至危险废物贮存间。（涉嫌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未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六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项
	12.6
	闽榕梅生态罚决〔2025〕00016号
	福州市闽清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



